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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智能教育应用蓬勃发展，为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提供了支撑。

然而，技术快速迭代和广泛应用也伴生出内容生成、个人信息权益保护和人机关系等风险，传统治理

范式日益显现出化解风险的局限性。探讨了监管沙盒在智能教育领域的应用价值，作为平衡技术创新

与风险防控的新型治理工具，其通过构建可控试验环境，破解数据算法监管薄弱、风险外溢、人机

权责边界模糊等关键难题。在梳理典型国家的智能教育监管沙盒实施路径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行

法律法规体系，建议以三类高风险场景作为智能教育监管沙盒适用对象，构建安全规制与激励措施

并重的监管沙盒规则，为智能教育领域的监管创新提供可操作的制度设计。

关键词：智能教育；监管沙盒；人机关系

中图分类号：G3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772/j.issn.1009-8623.2025.11-12.010

智能教育领域监管沙盒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深刻推动学

习方式转型和教育范式变革。“智能教育”利用智

能技术加快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方法改革，构

建包含智能学习、交互式学习的新型教育体系 [1]，

为提升教学质量、形成个性化学习体验、减轻教师

负担和促进教育公平提供了新工具，广泛应用于教

师教学、学业辅导、教育评价等场景。2025 年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显示，在参与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教席和姊妹大学网络的高等教育机构中，有近

2/3的机构正在使用或开发人工智能[2]。2025年8月，

《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

指出，把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

创新智能学伴、智能教师等人机协同教育教学新

模式，推动育人从知识传授为重向能力提升为本转

变，加快实现大规模因材施教，提高教育质量，促

进教育公平 [3]。然而，“学生课堂监测”等智能教

育应用也带来了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人机伦理关

系等问题，人工智能赋能教育面临风险防控和安全

监管的新挑战。《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

2035 年）》强调，要建立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的教育评价和科学决策制度。加强网络安全保障，

强化数据安全、人工智能算法安全和伦理安全。如

何在提升教育质量的同时，形成系统性、前瞻性的

风险防控机制，以及建立科学合理的智能教育监管

体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　智能教育应用快速发展引发的风险挑战

智能教育主要应用于学生学习、精准教学、画

像评价等场景，在相关应用的研发、上线服务等环

节，可能存在数据处理不合规、算法偏见、模型测

试不到位和人工审核缺失等问题，导致在实践中产

生较多风险隐患，对学生和教师的个人权益及教学

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1.1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内容输出风险

教育领域强调知识输出的严谨性、可解释性和

无偏性。生成式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智能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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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因其技术的不确定性和不透明等内在特征，可

能输出不准确的内容，甚至会加剧偏见和歧视，易

给认识力、判断力尚不成熟的学生带来不良影响。

首先，智能教育应用可能输出错误事实和不当内

容，影响学生日常学习和教师教学。有些错误易于

察觉，如对数学题解答错误、生成的地图和国家形

象标识错误等，可由教师及时纠正；但有些文字或

图像表达隐晦，审核易疏漏，可能误导学生，甚至

扩大错误的传播范围。例如，一些儿童智能手表产

品出现错误回答和不良导向内容，导致产品下架整

改 [4]。其次，知识的输出过程需要可验证的推理过

程作为支撑，但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具有“黑箱”

属性，透明度问题在技术层面和监管政策上仍未完

全解决，导致其输出结果的可信度存疑。最后，人

工智能的输出内容还可能加剧既有的偏见和歧视。

大模型在研发过程中的训练数据可能不完全符合国

家法律法规、教育规范、学科标准，算法模型可

能隐含了研发者的主观意志等，这些情况均会导致

输出结果带有一定的偏见和歧视。有研究显示，当

ChatGPT 在输出与职业相关的文本时，男性职业类

型的文本表现出更高的多样性 [5]。某人工智能检测

器在评估学生写作时，有 61.3% 的概率将非英语

母语学生的文本错误地标记为人工智能生成，而对

于英语母语学生的写作评价，误报率不超过 10%，

这可能会加剧对非英语母语学生的偏见 [6]。

1.2　智能教育监测评价可能侵害学生的个人信息

　　 权益

目前，多家企业推出了面向课堂管理和学生画

像的智能教育产品，如某产品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全

自动采集课堂观测点数据，包括学生的人脸识别、

身体姿态识别和情感分类等，以分析学生的活跃度

和专注度；也有关于学生成长画像的智能教育产品，

能够通过对学生行为进行分析和情感计算等，生成

学生能力报告，为家长和教师提供个性化教育建议。

虽然此类智能教育产品的初衷是更客观、更精准地

对学生表现进行评价，但其应用涉及学生个人隐私

等信息，可能存在使用缺乏合法性、合理性的情形。

第一，在智能教育应用过程中，未经当事人同意就

处理其个人信息。对于人脸信息这类敏感个人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应当取

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并告知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必

要性以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不满14周

岁的未成年人，还应征得其监护人的同意。但是实

践中出现了学校未经家长同意，强制学生“刷脸”

进行校园消费的事件，未能有效保障个人信息所有

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第二，相关应用的必要性存

疑。《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规定，应

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应当具有特定的目

的和充分的必要性，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

式，并实施严格保护措施。“充分的必要性”意味

着该项个人信息的收集对于实现特定处理目的是不

可或缺的，但对于学生课堂表现和学习能力评价这

一场景，即使不进行人脸识别、情绪识别，也能通

过学生回答内容、协作贡献程度、作业完成质量等

指标实现评价，因此对学生个人信息的收集不是必

须的。使用这一智能技术会伴随多重弊病，既造成

学校、教师对学生个人信息和个人自由的过度干

预，又提高了处理个人信息的合规成本。第三，

相关技术应用的信息保护措施可能存在不足。公

安部在“护网—2025”专项工作中发现，某主营

业务为对外提供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基础数据（算

料）的科技有限公司，在处理人脸等生物识别类

敏感个人信息前，未按《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

规定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7]。涉及人的情绪、

心理以及升学评价的智能教育产品，在使用过程

中处理大量个人敏感信息，一旦被滥用或误用，

可能对学生造成评价偏见等不利影响，这对信息

保护提出了更高的监管和技术要求。

1.3　智能教育应用引发人机关系重塑风险

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比非人类具有更高的

内在道德价值 [8]。然而，人工智能的应用正在打破

这一传统观点。目前，学生、研究人员在使用智能

教育产品时具有较高的自由度，而人工智能在回答

问题、数据分析和文献整理等环节的高效性，可能

导致学生过度依赖技术，忽视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和

原创性探索。长此以往，学生的主体性逐渐让位于

机器的“意志”。除了学生对智能技术的依赖，教

师和学校管理者同样面临着如何更好地应用智能技

术的困惑。“数字人教师”、人工智能教科书等智

能教育技术快速发展，引发了教师对其工作被替代

的深刻担忧——教师可能从教育的主导者转变为技

术的辅助者，致使传统的“教书育人”面临向“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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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育人”异化的风险。智能教育系统通过数据采集

和分析形成的数字规训机制，决定了教学资源的分

配，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师生的行为模式。此外，

学校智能化管理也涉及自主决策问题，如英国科茨

莫尔学校聘用人工智能机器人作为校长以提高决策

能力，该事件引发了巨大争议。有观点认为，严

重依赖人工智能分析考试成绩和出勤记录数据会

削弱信任[9]。为了防止人工智能影响人类主体地位，

新加坡教育部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伦理指南》，

强调人工智能系统应保留学习者对重要决策的选

择和控制权，避免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的核心能力

被削弱 [10]。

由于智能教育应用可能带来的各类风险，欧盟

发布《人工智能法》，将用于教育和职业培训的部

分人工智能系统列入高风险清单，对其实施专门监

管。其他国家主要采取“软法”指导方式，如美国

教育部发布《利用人工智能设计教育：开发人员必

备指南》，要求警惕数据集偏见问题等。然而，“软

法”不具备强制约束力，难以有效应对智能教育

应用中涉及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保护、机器

决策对人的异化等高风险问题，因此，在规范智

能教育产品准入、平衡技术创新与安全治理的总

体导向下，监管沙盒作为一种试验性监管方法展

现出重要的实践价值。该方法通过容错试错机制，

有效协调了智能教育规模化应用的需求和安全合

规的保障，加速了高风险、高敏感类智能教育产

品的培育和开放，推动了教育新场景、新模式的大

规模应用。

2　智能教育领域监管沙盒的理论基础与国
　   际实践

2.1　智能教育监管沙盒的理论溯源

传统观念认为，规制体系是包含规则或规范

制定、信息反馈及行为纠正机制三元素的控制体

系 [11]，而新兴技术的快速迭代，使政府部门在行

使传统规制职能时，其所掌握的知识与信息滞后，

无法对预期行为做出准确判断。这一问题映射到智

能教育领域，导致了部分场景监管缺位、监管措施

准确性不足等问题。传统“命令—控制”类的治理

模式在信息匮乏和不确定性的状态下可能会陷入治

理困境 [12]。为了将被规制对象的自我组织能力与

相关部门的规制能力相关联，以形成对新兴技术的

有效规制体系，试验性监管理念应运而生，其中监

管沙盒是一种典型的监管方法。监管沙盒指规制机

关设定的与外界隔绝的安全空间，在此安全空间内，

市场主体可以测试科技产品、商业模式和营销方式，

并且通常承担较轻的规制负担，享有部分的法律责

任豁免 [13]。

监管沙盒制度最初适用于金融科技领域。英

国金融行为监管局于 2015 年率先推出监管沙盒，

通过客户数量、资金规模等方面的限制，构建了一

个内嵌于真实市场的“安全空间”，通过利益相互

冲突的各方平等协商，对性状不明、风险不定、无

法满足完全监管要求的金融创新进行试验，并根据

试验结果决定是否将其推向市场 [14]。2019 年，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发布《人工智

能原则》，首次提出“人工智能监管沙盒”这一概

念，建议政府“考虑通过创建一个受控的环境，以

便在其中进行适当的测试和人工智能系统探索”[15]。

目前，法国、挪威等已将其应用于智能教育领域，

在整体监管框架下，针对智能教育中的不同应用开

展监管沙盒实践。

2.2　智能教育监管沙盒的应用价值

部分智能教育产品或服务存在不确定性，违背

了教育领域对准确性、严谨性的要求，这些产品或

服务在与学生心理、发展成长相关的场景应用时，

可能产生更多的法律、伦理问题，对未成年人的社

会影响更深远。同时，目前对人工智能服务提供

者、学校、学生及家长之间的责任分配没有明确规

定，导致相关科技企业在布局智能教育市场时面临

较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在此背景下，监管沙盒模式

凭借其容错性高和多元主体协作等特点，为智能教

育创新提供了一种兼具灵活性与规范性的混合治理

范式，有助于推动既有监管规则针对特定技术创新

情境的动态优化。一是该模式可针对目前监管的薄

弱环节进行强化，明确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内容输

出标准，确立其在知识准确性、伦理规范等方面的

内容合规底线和质量高线。相关企业可从训练数据

源头入手，在沙盒内探索数据存储、加工等方面的

技术安全保障措施，降低数据安全隐患，并进一步

筛选适合开展教育活动的优质训练数据。二是在特

·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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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范围和期限内，该模式为尚未进入市场的产品或

服务创建了受控的环境，避免了对个人合法权益的

侵害。对于学生评价画像、课堂监测等仍存在合法

性争议的应用，可通过监管沙盒将风险控制在一定

范围内。同时，在监管沙盒内构建减责免责规则，

既能为企业提供容错试错空间，也能使相关部门通

过与沙盒测试对象的交互深入地理解技术，并对其

进行监管。三是该模式能够在可控沙盒内测试具有

高度自主性或人机融合类的智能教育产品，如具身

智能等，探索人类与人工智能协作的边界。通过构

建受控环境，监管者可以系统性地评估人工智能在

教育决策、师生互动中的角色定位，监测可能出现

的算法偏差与伦理风险，同时通过实时数据反馈，

不断优化人机协同模式，最终形成兼顾教育质量与

个人信息安全的智能教学范式。

2.3　智能教育监管沙盒的国际实践

欧盟、美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陆续在智能教

育领域开展监管沙盒制度实践，以推进人工智能技

术创新发展。监管沙盒最重要的价值是对传统监管

方式的突破和创新，根据监管限制程度与责任豁免

范围的不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实践中形成了不同

的智能教育监管沙盒实施路径。

欧盟以《人工智能法》为基础构建了“有限豁

免”的智能教育监管沙盒制度。该法案指出，监管

沙盒旨在指导、帮助企业适应既有的欧盟人工智能

监管规则，并以沙盒的测试结果作为验证、改进监

管制度的依据。为落实欧盟的这项法案，西班牙、

法国和挪威等国家陆续启动教育领域监管沙盒项

目，聚焦智能教育应用带来的数据安全、个人隐私

等问题，帮助企业遵守现有法规，且均强调不允许

在沙盒中突破现行法律限制，不能给予民事责任豁

免，仅可在一定条件下免除沙盒测试对象的部分行

政责任。挪威数据保护机构为了防控个性化教育中

的学生隐私风险，以智能教育辅导和学习分析系统

作为沙盒监管对象，在沙盒中开展了隐私风险的识

别分析，进而提出监管建议，如对不同学生群体

采用分层披露的方式以增强透明度，明确处理学

生个人数据的法律依据等 [16]。2022 年，法国国家

信息与自由委员会支持了 4 个智能教育监管沙盒

项目，入盒应用包括技能评估智能系统、家校沟

通管理系统、学习轨迹分析系统等，监管部门主

要针对智能教育产品部署的合法性、相关主体对

数据的控制权、学生数据共享的限制条件等提出

建议 [17]。

不同于欧盟“有限豁免”的制度设计，美国和

英国采取了“临时调整”的监管沙盒模式，在沙盒

的有限时空内，突破既有监管规则的束缚，为人工

智能创新营造宽松的环境。英国科学、创新与技术

部对沙盒环境下既有监管规则的调整范围进行了明

确规定：为了加速人工智能发展，除了 4 类必须遵

守的法律规则（包括消费者保护和安全条款、基本

权利条款、工人保护条款和知识产权条款 [18]）外，

可在沙盒测试环境中临时暂停或调整其他监管规

则，以便企业和开发者能在真实条件下测试新的智

能教育产品。这一机制在保障公众健康、人身安全

和知识产权等核心权益的前提下，为人工智能创新

开辟了制度空间。特别是在智能教育领域，英国教

育部表示，将对人工智能监管采取比欧盟要求标准

更低的规范性立场，仅依托现有的学校数据保护政

策和知识产权框架指南进行规范，没有采取欧盟《人

工智能法》的强制性规定 [19]。此举为智能教育企

业提供了更具适应性的测试与部署环境，在确保学

生隐私与教育公平的同时，促进了智能教育产品的

快速迭代与应用。美国人工智能监管政策的核心目

标是维持美国人工智能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地

位 [20]。尽管美国尚未在智能教育领域正式推行监

管沙盒制度，但相关立法进程已显现出政策方向：

2025 年 9 月，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特德·克

鲁兹提出了《沙盒法案》[21]，规定沙盒参与者可申

请在一定时间内免于遵守可能阻碍其发展的法律法

规，以快速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3　对中国构建智能教育监管沙盒的启示与
　  政策建议

中国的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尚处于起步阶段，应

用实践以自动驾驶和大模型领域的监管为主。北京、

上海和深圳等多地建立了自动驾驶监管试点制度，

北京依据《北京市自动驾驶汽车条例》，建立了“道

路测试—示范应用—道路应用试点”的自动驾驶汽

车上路三级试验机制；深圳依据《深圳经济特区智

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实行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

申报管理制度等。这些实践均限制在一定的地域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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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依申请授权相关智能网联汽车进行测试。有

学者分析，上述现象的根源在于中国的监管沙盒模

式有待完善，在前端的许可、后端的出盒激励以及

终端的责任制度等方面，可探索对智能网联汽车管

制放宽的规定 [22]。为了平衡智能教育领域的监管

效能与创新活力，综合智能教育风险、域外监管沙

盒经验及中国监管需求，可在智能教育领域分场景、

分阶段采取监管沙盒模式。

3.1　明确智能教育监管沙盒的适用对象

智能教育产品或服务并不必然产生不可控风

险，因此并非所有的智能教育提供者都需要进行入

盒测试，测试的适用对象应聚焦于与个人隐私、数

据安全高度相关的智能教育产品。结合中国的人工

智能伦理高风险清单和敏感个人信息相关法律规

定，中国智能教育监管沙盒适用于以下 3 类对象：

一是涉及学生人脸、声纹等生物特征信息的智能系

统，如课堂监测、校园消费等智能产品；二是对学

生的主观行为、心理情绪和生命健康等具有较强影

响的智能系统，如学生个性化评测、心理健康识别

等智能产品；三是与具身智能等物理空间相结合，

具有高度自主性、可能颠覆人机关系，或者存在安

全、人身风险的场景。尽管第三类场景尚未形成规

模化应用，但技术能力快速迭代，可能导致人工智

能发展出非预期的有害行为 [23]，因此应纳入监管

沙盒范围内进行前瞻考量。对于监管沙盒的适用时

间，为了确保智能教育产品不会产生严重的不利影

响，应将通过监管沙盒测试作为相关产品或服务上

线的条件。但目前法律并未对智能教育产品或服务

上线做出禁止性或限制性规定，因此沙盒主要适用

于已上线的智能教育产品。其为企业提供自愿性的

测试工具，帮助企业发现应用中的风险隐患并进行

动态调整，增强应用的可信度。这一举措也将与地

方政策相衔接，如《北京市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

工作方案》规定，要定期对智能教育产品进入学校

后的应用流量、数据保护、大模型计算、敏感内容

等进行动态监测，而监管沙盒可以为这一政策落实

提供支持。

3.2　实现监管沙盒与现行法规体系的动态协同

目前，国家和地方相继出台法规政策，推动

教育智能化发展，为智能教育监管沙盒提供了制度

支持。一方面，完善监管沙盒与教育相关法律法规

的衔接机制。《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条例》《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等对智能教育相关的数据处理行为、服务提供者的

权利义务做出了规定。监管沙盒的运作既要严格遵

守法律法规，也要在受控环境中探索和验证法律法

规的具体落实方式，如在使用大模型时应注重保障

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安全等。对于部分无法确定是

否符合监管制度的创新性较强的智能教育产品或服

务，在全面上线应用之前，可通过监管沙盒提前识

别风险。另一方面，完善监管沙盒与地方智能教育

试点示范经验的衔接机制。越来越多的地区通过设

立人工智能教育试验区、建设教育领域国家智能社

会治理实验基地等方式探索人工智能在课堂教育、

师生发展等方面的大规模应用，以提前识别技术应

用可能带来的数据安全、技术适应、教育伦理等各

类问题 [24]。例如，《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教育”

行动方案（2025—2029 年）》明确提出，搭建大

模型预训练和微调的“沙盒”。应充分发挥沙盒的

技术创新测试和监管工具测试的双重作用，保障教

育大模型输出可控、合规、适切。

3.3　形成多主体参与的监管沙盒组织体系

监管沙盒制度强调利益相关者的共参共治，监

管部门应当与入盒企业沟通交流，共同制定监管规

则。世界经济论坛与印度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办公室

联合发布的《塑造智能时代的人工智能沙盒生态系

统》报告指出，在教育沙盒中，教育科技公司、相

关国家部门和国家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的加入有

利于保证解决方案与基层教育需求和政策路径保持

一致 [25]。监管沙盒应为企业提供申请入盒、完备

性审核、方案评估、训练验证、出盒、成果转化与

宣传推广等全流程服务。为了弥合监管部门与企业

在监管认知与市场理解之间的信息差，建议引入大

数据交易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等第三方机构，为

入盒企业提供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合规治理、算法评

估优化方面的专业服务。鉴于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

领域的应用专业性较强、认知机制复杂，校方管理

人员及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跨学科专家也应

积极参与其中，为智能教育产品或服务提供精准指

导，形成“监管部门—校方—企业—第三方机构—

外部专家”协同合作模式。以学生画像类智能教育

产品为例，当产品提供者和学校不能确定该产品的

·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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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风险时，产品提供者可申请入盒，向监管部门

提交合规方案，如建立学生数据收集和保护机制、

阐明产品运作机制、形成生成内容审核机制等，由

监管部门研究审定通过后，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进

行试点，并由第三方机构和外部专家对潜在风险进

行评估。若产品通过评估，将由监管部门为其提供

认证，证明其合规能力符合特定标准，以增强该产

品进入市场的可信度。

3.4　构建规范和激励并重的监管沙盒规则

科学完善的监管规则体系是智能教育监管沙

盒实现价值的核心保障，其设计水平的高低从根

本上决定了沙盒机制能否有效平衡创新激励与风

险防控。

在规范方面，监管沙盒的主要任务是明确法

律法规的“底线”，并对企业能否达到“高线”

伦理标准进行测试，确保测试过程可控、风险可

承受、问题可追溯。以新加坡为例，人工智能验

证基金会和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推出了全球人工

智能保障沙盒，其以测试人工智能真实应用和优

化测试方法为核心，确保企业能够在多个地区实

施一致的测试框架和标准 [26]。中国的智能教育监

管沙盒应与算法备案、大模型安全评估等制度相

协调，在监管沙盒中不对前述制度的要求进行重

复操作，主要在此基础上对智能教育相关算法的

可解释性、智能教育领域的语料多样性、生成内

容适当性等作出进一步规定。具体而言，要求企

业在保护自身商业秘密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公

开所使用的语料情况、语料内容过滤方式、对个

人信息的处理情况、对输出内容的审核及使用情

况等，并对其来源、用途、目的、采取的技术方

法等进行解释。另外，在沙盒中应支持开展智能

教育产品的伦理审查，从实践角度划定智能教育

服务中高风险活动的判定标准，明确相关智能教

育应用可能对学生、教师产生的伦理风险并提出

解决方案，利用真实场景数据持续优化伦理审查

标准并调整高风险清单。

作为促进发展的创新监管工具，监管沙盒应强

化激励机制，如鼓励企业参与试验性监管、采取高

于合规要求的自律方式，从而将包容审慎的监管理

念落到实处，为智能教育技术的迭代提供包容、弹

性的空间。一是构建责任豁免规则。在企业已经充

分满足智能教育应用监管要求的情况下，如果发生

不利后果，可根据后果严重程度、企业合规完备

程度等因素，合理限定责任承担范围。一般仅豁

免监管部门权限内的行政责任，企业仍应根据法

律法规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二是构

建出盒后的认证规则。以企业出盒后监管部门的

认证为企业合规能力提升提供背书，进而为智能

教育领域规范化发展提供可复制的标杆。三是以

监管沙盒测试结果作为下一步调整监管手段的依

据。例如，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在个人信息

保护监管沙盒运行过程中发现，“要求送货机器

人取得个人事先同意”不具备可操作性，于是对

相关条款做出扩张解释，降低了相关公司的合规

成本。将监管沙盒的成果融入国家监管政策和监

管标准中，有助于形成有效的正反馈机制，切实

解决人工智能发展的痛点问题。

监管沙盒作为一项新的监管工具，应用于智能

教育领域，有利于促进智能教育应用创新，保障信

息安全合规，但在实际应用中也面临一系列挑战，

如企业自证合规的负担增加、沙盒的准入资质不明

晰、监管部门需要对可能的损害事件和救济方案进

行大量预设工作、监管效果不达预期等。未来，随

着人工智能与教育领域融合程度的不断深化，监管

沙盒将依托“实践—反馈—优化”的闭环机制，持

续提升监管的适用性和前瞻性，促进智能技术潜力

充分释放，助力教育质量大幅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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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applications provides robust support for building 
a learning society where everyone can learn, everywhere is a place for learning, and learning is accessible at any time. 
However, the rapid iteration and widespread adoption of these technologies have also given rise to risks concerning 
content generation,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s, and human-computer relationships, exposing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governance paradigms in mitigating these risk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introducing the regulatory sandbox into the field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As a novel governance tool designed to 
balan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th risk prevention, the regulatory sandbox helps address critical challenges—such 
as weak supervision of data algorithms, risk spillovers, and ambiguous boundaries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humans and machines—by establishing a controllable testing environment.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regulatory sandboxes in typical countries and in conjunction with China’s current legal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this paper proposes focusing on three high-risk scenarios as the target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gulatory sandbox. It further suggests constructing sandbox rules that emphasize both safety regulation and 
incentive measures, thereby providing an operational institutional design for regulatory innovation in the field of 
intelligen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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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鑫怡：智能教育领域监管沙盒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Abstract: Establishing an ecosystem for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finance is crucial to boosting economic 
vitality, driving innovation, and suppor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untries worldwide have developed 
distinct models tailored to their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during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such ecosystem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the “Technology-Industry-Finance (TIF) Cycle”, clarifying the government’s important 
role in constructing this cycle. Meanwhile, taking Germany as an example and adopting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licies of the German government in building the TIF 
Cycle ecosystem, and summarizes the typical practices of Germany in constructing an application-oriented TIF 
Cycle ecosystem. Based on Germany’s development experience,this study further puts forwar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China’s TIF cycle and achieving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Keywords: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echnology-industry-finance cycl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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